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有关部门： 

 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政务公开工作，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属性

源头认定机制，明确公文公开属性界定流程，现将《攀枝花市政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攀办函〔2017〕60 号

关于印发《政府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制度》的通知

府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制度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5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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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政府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制度 

 

  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》《四

川省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要求，为确保全市公文类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开

展，促进我市各级行政机关严格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，特制

定本制度。 

  第二条 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坚持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

外”原则，在发文稿纸和正式行文版记上方分别设立“公开方式”

和“信息公开选项”，认定其公开属性，公开属性为主动公开、依

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三种。 

  第三条 在公文认定公开属性前，负责公文制作的行政机

关应当对公文类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涉及其他关联行政机关

的，应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。 

  第四条 公文标识公开属性的范围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

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文书。包括命令（令）、决定、公

告、通告、通知、通报、报告、请示、批复、意见、函、纪要

等。 

  第五条 公文公开属性的认定： 

  （一）涉及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，或需要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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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广泛知晓或参与，或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、职能、办事

程序等情况的公文，应确定为“主动公开”；属机关内部管理事

务的公文、内部资料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，应确定为“依申

请公开”；报上级机关的请示和报告，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和答

复有关部门意见的公文，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的公文，应

确定为“不予公开”。 

  （二）转发类公文，应根据所转发公文的公开属性确定转发

公文的政府信息公开属性；所转发公文没有确定公开属性的，

原则上应重新确定其公开属性。 

  （三）联合发文，两个及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发布的文件，由

牵头制作者负责认定其公开属性，联合制作者有提供公开审查

意见的义务。 

  （四）确定为“主动公开”的公文，不可夹带“依申请公开”和

“不予公开”的内容。 

  第六条 按照“谁制作、谁认定、谁办理”原则，在公文制作

过程中同步确定公文公开属性标识。公文制作单位应对拟发公文

公开属性标识进行认定把关。其中，以市政府或以市政府办公室

名义发布的文件，在上报代拟稿时由起草单位或牵头起草单位确

定其公开属性，未标识公开属性的或标识为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

开未说明理由的公文，应退回公文起草单位重新办理。 

  第七条 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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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其他非公文类政府信息的公开审核管理，

可参照本制度确定公开属性。 

  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